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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对离婚损害赔偿问题的重视逐渐增强，然而，离婚损害赔偿问题仍然是一个复

杂的社会议题。例如在婚姻中的无过错方难以举出有效的证据，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于兜底条款的适用

范围模糊，赔偿数额认定标准不合理等，同时法律规定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限于婚姻当事人这

一范围也很狭窄。通过援引不同学者对举证义务的分担、兜底条款适用范围、赔偿数额认定标准以及承

担责任主体范围的观点，分析得出何者观点更适用于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针对以上困境给出了完善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具体建议，例如通过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和司法机关适当介入等方式来完善

举证责任体系，通过颁布指导性案例和明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明确法律适用标准，综合全面认定物质

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以及将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扩大到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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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society ha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divorce damage compensation, yet this issue remains a complex social topic. 
For instance, innocent parties in a marriage find it difficult to present valid evidence; the scope of ap-
plication of the catch-all clause in the divorce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is ambiguous;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are unreasonable; meanwhile, the scope of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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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ble for divorce damage compensation as stipulated by law is overly narrow, being limited to the 
parties to the marriage. By citing different scholars’ viewpoints on th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catch-all clause,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compensation amount and 
the scope of liable sub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which viewpoints are more applicable 
to China’s divorce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predicaments, specific sug-
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of China’s divorce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are put for-
ward, such as improving the burden of proof system by implementing invers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of judicial organs; clarifying the standards of legal application by issuing 
guiding cases and defining judges’ discretionary power; comprehensively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amages; and expanding the subjects liable for divorce dam-
age compensation to third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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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01 年我国修订《婚姻法》时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为婚姻关系破裂兜底，其目的是对

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进行处罚，以期维护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稳定。但是，由于其自身制度设计

的局限性，该制度因而未能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尤其是，近年来在我国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的

背景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无法有效满足人们法律需求的缺陷更加凸显。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对规范我国高离婚率下的婚姻关系具有

重要意义，对婚姻家庭纠纷的处理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规定在原《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列四

项法定过错行为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其他重大过错”的规定。它将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其他未知情形

纳入了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内，从理论上提升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效用。但在法律适用上，离婚损害

赔偿制度也暴露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如何使得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民法典时代更好发挥其作

用进行探析。 

2.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困境 

2.1. 无过错方举证困难 

在法律中规定，当事人需要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声称提供证据并进行证明。如果受害方主张离婚损

害赔偿，则需要受害方证明过错方存在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规定的几种情形。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受害

方想要有效的举证存在着一定难度。首先，在日常生活中，个人的证据意识较弱，很难留心收集固定证

据。在诉讼中，双方提供的证据往往都是言辞类的，具有较低的证明力。其次，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规定

的几种情形属于他人的隐私，受害方很难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获得。接下来，试举两个案例加以说明。 
案例一：2020 年 1 月 3 日，原告任某诉至法院主张被告刘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因被告出轨，请求判决

其与被告离婚，后原告撤诉。关于原告请求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法院认为通过原告提供的被告认

可自己多次出轨行为和被告进行了捆绑和殴打的行为的录音音频，虽可证明被告确有出轨行为，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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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被告与婚外异性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故原告主张被告与他人同居证据不足，于是驳回了其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1 
案例二：黎某诉彭某离婚纠纷一案中，原被告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办理结婚登记，婚后育有一子一

女，婚后原告发现被告脾气暴躁、经常酗酒，并且双方常常因琐事发生争吵，甚至于被告时常当着孩子

及原告父母的面动手殴打原告，且原告诉称更令其难以接受的是其怀孕期间也曾多次遭受到被告的家庭

暴力。对此，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家庭暴力告诫书作诉讼证据：“县公安局虹桥派出所民警出警并给予

被告下发了(宁)公(红派)诫(202109)号家庭暴力告诫书对被告予以告诫，要求其立即停止家庭暴力行为，

否则将依法从严处理的决定。”被告为证实 2021 年 6 月 23 日的事件中自己也曾受伤，于是向法庭出示

了三张照片。经庭审举证、质证，法院最终认定，从该告诫书的内容看被告并无明显家庭暴力，所以原

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被告存在家庭暴力的目的。2 
以上两个案例可以深刻的体现当事人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中存在着举证困难的情况，因而常

常陷入不利的局面。 

2.2. 兜底条款适用范围模糊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增设了“有其他重大过错”这一兜底性规定。笔者在对有关离婚纠纷

案件进行分析时发现，在《民法典》出台后，部分法院所做出的判决并没有达到增加兜底性条款之初想

要达到的效果，由此让人对于“有其他重大过错”这一兜底性条款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感到担忧。接下

来，试举两个案例加以说明。 
案例一：原告杨某与被告章某登记离婚。原告认为双方离婚是因被告与第三者同居导致，所以被告

应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被告章某辩称，原、被告系因双方性格不合而自愿离婚，并非原告所述被告与

他人同居导致，于是请求驳回原告诉请。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既不能达到被告与他人同居的证明标

准，也未举证证明双方离婚系因被告与他人同居导致，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3 
案例二：谷某、刘某登记结婚后生育两名女儿。后谷某与刘某因感情不和，于 2019 年和 2020 年两

次起诉要求离婚，现第三次起诉要求离婚。现双方已分居两年多时间，均同意离婚。谷某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与另一男性成为聊天好友，双方互称“老公、老婆”，语言暧昧亲密。谷某认为只是网络交往，无

现实出轨；但刘某认为网聊行为构成出轨，对其伤害较大，要求赔偿 100,000 元精神损失费。一审法院认

为因谷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其他男性网络交往上体现出暧昧的语言和情感，伤害了刘某的感情，并

且对刘某造成了精神伤害，因此谷某依法应予精神赔偿。二审维持原判。4 
以出轨这一最常见的过错事由为例，案例一中的法院认为该事由实质上是当事人欲表达其配偶与他

人存在同居关系，因此若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配偶有与他人同居的情形，则不予支持其诉请；而在案

例二中，对于一方配偶与第三人在网络上有暧昧的言语与感情的情形，法院认为其符合兜底条款所述的

重大过错行为，对当事人的诉请予以支持。而是否所有违反夫妻相互忠实、互相尊重义务的行为都可以

被视为“其他重大过错”行为是存疑的，尤其是在缺乏相对明确的标准的情况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

在被滥用的可能。相应地，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也会因此不当泛化。 

2.3. 赔偿数额认定标准不合理 

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很宽泛，除了物质方面的赔偿，还包括精神层面的赔偿。但是在离婚损害赔偿

 
1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2020)辽 0682 民初 2732 号。 
2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云 0724 民初 1081 号。 
3四川省泸县人民法院：(2021)川 0521 民初 3570 号。 
4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辽 03 民终 30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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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适用中，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其中物质损害赔偿往往是过错方造成的

直接损害，计算标准较为简单，可在实际的法律适用中却难以主张。我国颁布了现行有效法律规定精神

损害赔偿的赔偿标准和范围，但这一解释的规定还是较为笼统，无法在现实的法律适用中精确的计算赔

偿数额。接下来，试举两个案例加以说明。 
案例一：李风与王荣豪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在齐河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双方婚后未生育子女。原告

因与被告王荣豪过不到一起就离家出走了，之后到了临沂市打工生活至今。李风四、五年前自愿到郭远

锣家生活，并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生育一女孩郭淑瑶。根据调取的某公安机关出具的接警证明，法院可

以认定原告李风在未与被告王荣豪离婚的情况下与他人共同生活并生育了子女，给被告造成了损害，其

有权主张损害赔偿。庭审中王荣豪未举证证明其因此造成的物质损失，其主张精神损失 200，000 元的意

见，结合原告的过错程度、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当前齐河县平均生活水平，法院酌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为

10,000 元。5 
案例二：黄某 1、黄某 2 于 2018 年被判决准予离婚。另查，肖某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生下一女，新

生儿的出生医学证明上记载的父亲为黄某 2。黄某 2 在其与黄某 1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异性不正当往来

并生育一婚外子女，黄某 1 应被认定为无过错方。在前案离婚诉讼中，黄某 1 未就此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后续黄某 1 发现了黄某 2 婚内出轨的证据，并据此单独起诉请求损害赔偿，所以黄某 1 的诉请依法得到

了支持。综合考虑黄某 2 的经济状况、其过错行为的时长、程度等因素，法院酌定黄某 2 支付黄某 1 精

神损害赔偿金 30 万元。6 
调查表明，约占 45.21%的胜诉方将拿到大约 2 万~5 万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而还有 2.31%的胜诉方只

能获赔不到 5000 元的赔偿，仅有 8.58%的当事人能获得 10 万以上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将当事人离婚损

害赔偿金的请求与法院最终判决的金额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法院认定的损害赔偿金远远低于当事人的诉

请[1]。 
精神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每个人个体感受的不同，即便是同一行为所带给不同主体的精神伤害也是

不一样的，其损害程度根本无法准确地界定与量化，在这些规定中，尽管表述精神赔偿的存在，但对具

体赔偿范围、赔偿标准、赔偿方式并无明确规定。正如以上两个案例中，同样是婚内与他人生育子女的

重大过错行为，案例一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害 1 万元，而案例二判决赔付 30 万元，不同法院判决之间竟

存在 29 万元的差距。 

2.4. 承担责任主体范围狭窄 

破坏家庭的第三方与婚姻的过错方是共同侵权人，只追究婚姻过错方的责任无法实现最基本的公平

正义理念。从公序良俗来说，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方是应被唾弃的无道德者，更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接下来，试举两个案例加以说明。 
案例一：刘某 1 与蒋某登记结婚后生育男孩刘某 3、刘某 4，后蒋某又生育女孩刘某 5。女孩刘某 5

一直由刘某 1 和蒋某抚养。2017 年 6 月 28 日刘某 1 和蒋某协议自愿离婚并办理了离婚手续，女孩刘某 5
的监护权归蒋某。2017 年 8 月 18 日，刘某 1 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 1 与刘某 5 之间有无亲生血缘关

系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是：排除刘某 1 是刘某 5 的生物学父亲。在庭审过程中，蒋某当庭陈述刘某 5 是

其与刘某 2 发生婚外情后生下的。法院判决酌定由刘某 2、蒋某每月给付刘某 1 抚养刘某 5 的抚养费。7 
案例二：黄某 1 与文某登记结婚后生育长子黄某 2，后又生育次子黄佳杰，2018 年 1 月 29 日双

 
5山东省齐河县人民法院：(2023)鲁 1425 民初 995 号。 
6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 01 民终 28858 号。 
7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 10 民终 13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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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协议离婚。2016 年 5 月 24 日，刘某委托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是否为黄佳杰生物学父亲进

行鉴定，鉴定意见：本次鉴定支持刘某是黄佳杰的生物学父亲。法院判决在黄某 1 与文某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黄某 1 为黄佳杰支出的抚养费应由文某承担，但刘某不是离婚后损害赔偿的主体，不应在本案

中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对黄某 1 要求刘某退还黄佳杰抚养费及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请，法院不予支

持。8 
案例一中对于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方法院判决其承担抚养费的连带补偿责任，但是在案例二中法院

认为第三方不是离婚后损害赔偿的主体，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尽管在多数案件中，法院认为第三方

不是离婚后损害赔偿的主体，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无论是从法理角度还是从情理角度来看，这种

观点都有其不合理之处。 

3.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法教义学分析 

3.1. 举证义务分担的分析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作为民事法律中一项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制度，在诉讼中遵循“告诉才

处理”的原则。在举证责任的承担上，其满足一般的举证原则要求，即主张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应当对其

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举证不足而带来的不利后果自行承担。 
正如前文所述，在日常生活中，个人的证据意识较弱，很难留心收集固定证据。在诉讼中，双方提

供的证据往往都是言辞类的，具有较低的证明力。其次，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规定的几种情形属于他人的

隐私，受害方很难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获得。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第一款是重婚，面对不同的重婚情形举

证难度也不一，无过错方需针对具体情形收集相应的证据。第二款是与他人同居，对于无过错配偶一方

以另一方“与他人同居”为由向法院请求离婚损害赔偿，需要满足《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

二条中关于“与他人同居”认定的标准，即不以夫妻相称但与他人存在“持续且稳定共同居住”的事实。

无过错当事人获取“同居”的直接证据难度较高，因证明同居行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具有一定的时间

要求。第三款和第四款的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将虐

待定义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是家庭暴力在严重程度和反复性上的加深。对于长期受到家

庭暴力和虐待的无过错方而言，其身心都遭受严重的伤害，面对施害方的恐吓、威胁、压迫，更加刺激

其内心的恐惧，而不敢或者不能收集到直接证据。 

3.2. 兜底条款适用范围的分析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规定无法穷极对过错行为的列举，而兜底性规定的优点在于它没有具

体行为描述，因此适用范围更广泛，持续时间更长。 
一些人认为，类似欺诈性抚养或男方婚外生子等配偶一方或配偶双方互相违反忠实义务的侵权行为，

以及婚前隐瞒重大疾病、真实性取向等情形并不具备《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前四款的同等严重程

度，不应认为是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条件，新增的兜底条款必然应当符合同等严重程度的标准，否

则无法被视为“重大过错”。而另一部人认为，既然规定了兜底条款，就是对无法穷尽例举的所有可能

发生的重大过错行为进行笼统概括，如果适用门槛如此之高，这条制度的完善也是名存实亡[2]。笔者更

赞同后者观点，《民法典》在离婚损害赔偿原有规定的四种行为之后增加了“其他重大过错”这条规定，

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学界也有学者认为本条所指的“重大过错行为”的实施对象应当是仅限配偶，而不应当包括其他家

 
8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8)川 0116 民初 33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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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原因在于其认为针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等行为并没有构成对配偶权利的侵犯[3]，对于

此问题，笔者赞同田韶华教授观点[4]，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一方面，由于我国立法并未明确承认“配

偶权”，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不应当理解为建立在对配偶权的保护之上，另一方面，从一般社会生活经

验来看，婚姻关系的和谐往往不仅仅由夫妻双方来维护。夫妻双方对各自原生家庭成员的态度也会影响

到婚姻关系能否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因此，重大过错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既包括夫妻彼此，也包括夫妻双

方的直系亲属等。 

3.3. 赔偿数额认定标准的分析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我国学界有以下 3 种学说。一是赔偿范围仅包括精神损害。该学说认为

夫妻之间具有“对人权与对物权”，夫妻一方对义务的违反，仅会造成精神损害[5]。二是赔偿范围包括

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其中的非财产损害不限于人身受到的伤害，还涵盖精神创伤和精神利益损害[6]。
三是赔偿范围包括信赖利益损失和离婚的非物质损失，该学说认为夫妻一方实施了违法行为，会造成两

种物质损害，即直接物质损害和信赖利益损失；同时还会造成两种精神损害，即非物质损失和非物质损

害[7]。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离婚损害赔偿分为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从直接角度上看，有过

错方通常会直接造成无过错方的物质损害，包括扶养费、家庭生活费、医疗费、误工费等。从间接角度

看，有过错一方可能造成对方精神损害，可以请求精神抚慰赔偿金。 

3.4. 承担责任主体范围的分析 

破坏家庭的第三者是指介入其他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中，侵犯他人配偶权利的人，在学术界上通常

被定义为姘居、通奸，第三者对合法的婚姻家庭造成的损害在当今社会越演越烈，问题日益凸显[8]。 
是否应当出台相关法律，对介入他人合法婚姻的第三者行为进行规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一

种主张是，合法的婚姻关系不仅受到道德和社会的保护，也受到法律的保护，破坏婚姻的第三方侵犯了

婚姻当事人的权利，对无过错方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是一种典型的侵权行为，与婚姻中的过错方共同

构成导致无过错方精神损害的共同侵权人，需要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一种主张认为，第三者虽然

介入双方的婚姻，但第三者不是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因此第三方不应当成为侵权人，也就无需承担离

婚损害赔偿责任[9]。 
笔者赞成前者观点。破坏家庭的第三方与婚姻的过错方是共同侵权人，如果仅用道德约束，则无法

有效地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诚然，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因其不具有国家强制力，

无法做到像法律一样同时发挥惩罚和教育的功能，反而会助长不正之风，破坏公序良俗，破坏家庭稳定

性，乃至破坏社会和谐。 

4. 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具体建议 

4.1. 完善举证责任体系 

在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方侵犯了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无过错方的举证

责任转移给过错方，证明侵权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不成立或存在法定抗辩事由[10]。这种举证责任倒置

是在过错推定原则的基础上做适当的延伸，过错方需要提供足以证明自己没有实施侵权行为或者有不可

抗拒的理由来证明自己在这段婚姻关系中不存在过错。 
另外，作为个人公民，与国家机关不同，其并不具备强制性的特征。在进行自行收集证据的过程中，

遇到不愿意或不配合提供证据的个人或单位是不可避免的情况。法院可以运用优势证据规则来支持受害

方请求中基于确定事实依据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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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明确法律适用标准 

各项法律法规都是用文字来表达，由于法律是法官裁判案件的工具，因此立法者在立法时要给法官

留有一些自由裁量的余地，那就势必不会穷举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情形。又因为法律具有稳定性，而现实

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法律也不可能穷举所有情形。正如《民法典》中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

规定，便采用了“列举 + 概括”的模式，而对于“概括”的具体情形，诸如欺诈性抚养、婚前隐瞒重大

疾病、嫖娼等行为，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予以公布，以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民众

的需求。 
基于《民法典》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采用“列举 + 概括”的形式，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

裁量权，而自由裁量权也需要一个明确的标准，否则便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

权时要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综合考虑离婚损害事实及对无过错方带来的损失后果 

4.3. 综合全面认定赔偿数额 

在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中，物质损害赔偿的认定是较为简单的。物质损害分为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

前者一目了然，通常没有什么争议，后者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法院在案件审理时，可采取协商、自

由裁量等方式对财产权相对的赔偿进行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较为困难，精神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每个人个体感受的不同，即便是同一

行为所带给不同主体的精神伤害也是不一样的，其损害程度根本无法准确地界定与量化。在认定精神损

害赔偿数额时，在足以弥补损害的前提下，要酌情考虑当事人住所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当事人的经济负

担能力等因素 

4.4. 扩大承担责任主体范围 

侵权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是行为、结果、过错、因果关系四个方面，除了第三者，只要是在婚姻关

系中存在过错、造成损害结果的一方，无论是否婚姻的当事人，均应承担责任。而离婚损害完全符合侵

权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第三者和过错方是共同侵权人，应在法律层面上同样给予制裁。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第三者不具有主观过错，也即主观上不知道过错方有配偶的情况下，实施了破坏他人婚姻的侵权行

为，不符合侵权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也就无需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1] 杨金慧.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体系化释论[J]. 长江论坛, 2022(5): 85-96.  

[2] 汪雅雯.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 新疆师范大学, 2023.  

[3] 景鑫, 杜凤君.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司法运用与完善[J]. 法律适用, 2019(16): 34-40.  

[4] 田韶华, 史艳春. 民法典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J]. 河北法学, 2021, 39(1): 74-87.  

[5] 都本有. 谈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J]. 当代法学, 2001(10): 78-80.  

[6] 陈苇. 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讨[J]. 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2002(2): 80-86.  

[7] 张学军.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辨析[J]. 政治与法律, 2008(2): 130-137.  

[8] 王永. 第三者侵犯配偶权的民事责任研究[J]. 兰州工业学院学报, 2018, 25(3): 94-98.  

[9] 杨馨. 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贵阳: 贵州民族大学, 2023.  

[10] 陈瑶.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财经大学, 2022.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1025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a’s Divorce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困境
	2.1. 无过错方举证困难
	2.2. 兜底条款适用范围模糊
	2.3. 赔偿数额认定标准不合理
	2.4. 承担责任主体范围狭窄

	3.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法教义学分析
	3.1. 举证义务分担的分析
	3.2. 兜底条款适用范围的分析
	3.3. 赔偿数额认定标准的分析
	3.4. 承担责任主体范围的分析

	4. 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具体建议
	4.1. 完善举证责任体系
	4.2. 明确法律适用标准
	4.3. 综合全面认定赔偿数额
	4.4. 扩大承担责任主体范围

	参考文献

